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59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7.17
一、本會第1258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經濟部陳報「『民間參與澎湖馬公5,500噸海水淡化廠興建及營運』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
結論：

(一)本案經濟部所報「民間參與澎湖馬公5,500噸海水淡化廠興建及營運」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，確屬可行，原則同意。其所需經費同意由「澎湖地區水資源開發後續計畫」已編列完竣之預算內支應，不足部分由台灣省自來水公司自籌經費辦理。
(二)本案經採購程序之轉折，期程將延後1年2個月，請經濟部以96年底完工營運為目標，積極趕辦。

(三)本案為「澎湖地區水資源開發後續計畫」項下子計畫之一，有關期程及辦理方式之變更，應由經濟部敘明理由，循程序報行政院核定。惟考量本案為「澎湖地區水資源開發後續計畫」僅餘之一項工作項目，為簡便行政流程，可毋庸重複辦理總計畫之修正作業，惟計畫於96年完成後，應研提結案報告，報院備查。
(四)目前促參法有關政府提供最低營運量保證之規定，是否適用於水利相關產業，請經濟部研析可行方案，送請工程會邀相關機關研商，俾獲得最佳之推動模式，積極協助排除目前BOO適用於水利產業之法規限制，有效達成增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政策目標。
三、「新十大建設『國道八號銜接西濱公路道路工程計畫』執行情形檢討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
(二)本計畫提供台南科技工業區快捷之聯外交通，促進台南市安南、安平地區之繁榮發展，並強化台南都會區高(快)速公路網，請交通部督導主辦機關克服困難、積極推動。
(三)本計畫自推動以來，遭遇變更設計、用地拆遷及管線問題，致施工進度落後。為促進經濟繁榮發展，回應地方民眾之期待，並突顯政府施政之魄力與決心，本計畫應以96年底前通車為目標，不得再展延。
(四)本計畫擬自96年6月調整為96年12月完工乙節，請交通部審慎考量工期展延之合理性及必要性，預留履勘等通車準備時間，以確保96年底前全線開放通車。
(五)本計畫遭遇之土方短缺、用地拆遷及管線共構問題，請交通部、工程會及經濟部協助國工局儘速與台南市政府及台電、中華電信等有關單位協商解決。如仍有需要，可報請「行政院公共建設督導小組」專案小組協調解決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1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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